附件5：
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评选表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表彰、宣传和鼓励交通行业的优秀技术工人，促进交通行业工人提高技术技能，规范全国交通技术能手（以下简称交通能手）评选表彰活动，根据原劳动部《关于建立“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制度的通知》（劳部发[1995]269号）和劳动保障部《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管理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七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交通能手评选表彰是交通部对交通行业优秀技术技能人才的励奖制度。交通部人事劳动司负责交通能手评选表彰的组织和日常管理工作。

　　交通能手评选的工种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技术等级标准》（交通）中设置高级工的工种。

　　交通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评选的时间及具体名额由交通部确定。

　　第三条　交通行业技术工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且具有高级工及其以上资格，技术技能水平在本行业工种中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参加交通能手的评选：

　　（一）在本行业工种中具有较高技艺，并在带徒传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在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以及推广、应用改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方面成绩显著，做出重大贡献，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在本行业或同类单位中具有领先的技术技能水平，并在某一工作领域，经本人的努力研究出先进操作技术方法，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在开发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有突出贡献，并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四条　交通能手候选人由用人单位申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港口、中央所属一级交通企业（集团）单位、部属一级事业单位（以下统称“主管单位”）的人事劳动部门按当年交通部确定的数额推荐。推荐交通能手候选人应在报送申报表的同时，提供候选人事迹材料和技能水平及主要技术成果证明材料。全部材料均应提供一式三份。

　　交通能手候选人事迹材料应严格按照“全国交通技术能手候选人事迹材料格式和撰写要求”（见附件）认真撰写和整理。

　　第五条　交通能手的评选实行交通部和主管单位两级评审制。交通部设立全国交通技能人才专家评审委员会，主管单位设立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本单位交通技能人才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为临时性机构，由5人以上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组成，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二。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本单位交通技能人才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本地区或单位交通能手候选人的初评审工作。

　　全国交通技能人才评审委员会负责对各主管单位初评审推荐的交通能手候选人的终评审工作。

　　交通能手由全国交通技能人才评审委员会进行评议表决，交通部批准。

　　第七条  交通能手称号获得者可获得如下表彰和奖励：

　　（一）交通部授予交通能手获得者荣誉称号，进行表彰和颁发证书、奖章（牌），用人单位可酌情给予物质奖励。

　　（二）交通能手称号获得者原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且本工种设置技师或高级技师的，高级工者由主管单位按管理权限破格认定技师资格；技师者由交通部人事劳动司按管理权限破格认定高级技师资格。

　　（三）交通能手称号获得者，有资格参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的评选。

　　第八条　交通能手评选表彰活动所需经费由各级人事劳动部门商同级财务部门予以支持。

　　第九条  全国交通行业技能竞赛前10名，地区性或系统性技能竞赛前3名，经交通部人事劳动司复核认定，由交通部直接授予交通能手称号。

　　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